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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代编
预算数

2014年代编
预算数

2015年代编
预算数

2015年汇总各
级人大通过调

整预算数

2015年执行
快 数

执行数为
汇总调整
预算数的%

执行数为
上年执行数

的%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6,564,000 77,830,000 91,914,200 89,398,350 93,647,640 104.8% 116.2%

一 税收收入 53,504,000 63,970,000 72,438,205 71,501,842 73,759,309 103.2% 113.4%

增值税 9,450,000 12,100,000 14,568,000 13,934,802 13,391,298 96.1% 108.6%

营业税 14,710,000 17,770,000 18,306,000 18,642,998 20,539,974 110.2% 118.7%

企业 得税 9,660,000 10,700,000 13,155,900 12,397,357 13,019,964 105.0% 115.0%

个人 得税 3,650,000 3,820,000 4,700,900 4,685,989 5,101,385 108.9% 124.8%

资源税 134,000 152,000 165,000 172,308 165,498 96.0% 107.1%

城市维 建设税 3,820,000 4,250,000 4,455,000 4,554,577 4,570,532 100.4% 110.5%

产税 1,990,000 2,230,000 2,589,000 2,475,887 2,409,969 97.3% 103.0%

印花税 890,000 1,050,000 1,257,400 1,205,586 1,414,048 117.3% 126.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280,000 1,450,000 1,621,000 1,525,952 1,436,950 94.2% 95.2%

土地增值税 3,900,000 4,700,000 5,531,000 5,690,493 5,767,553 101.4% 114.0%

车船税 430,000 630,000 656,000 660,830 699,657 105.9% 113.9%

耕地占用税 720,000 900,000 908,000 923,374 953,820 103.3% 110.5%

契税 2,850,000 4,200,000 4,508,000 4,600,850 4,272,442 92.9% 101.7%

烟叶税 20,000 18,000 17,000 17,997 16,218 90.1% 100.2%

其他税收收入 5 12,842 1 0.0% 25.0%

非税收入 13,060,000 13,860,000 19,475,995 17,896,509 19,888,331 111.1% 128.0%

专项收入 2,280,000 2,470,000 6,053,000 5,781,756 5,982,869 103.5% 234.0%

行政 业性收费收入 4,400,000 4,780,000 5,463,200 4,389,821 4,070,682 92.7% 81.8%

罚没收入 1,450,000 1,425,000 1,389,000 1,300,703 1,556,853 119.7% 115.8%

国有资本 营收入 1,410,000 1,250,000 702,495 583,765 626,960 107.4% 103.2%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
使用收入

1,640,000 2,000,000 3,102,300 2,629,729 3,548,371 134.9% 126.2%

其他收入 1,880,000 1,935,000 2,766,000 3,210,735 4,102,596 127.8% 126.5%

2015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一

备注：根据新预算法和财政部规定，2015年将地方教育附 文化 业建设费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教育资
      金 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育林基金 森林植被恢复费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船舶港 费等9项基金列
      入一般公共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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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6 年中央转移支付收入情况的说明 
 
    一、返还性收入 

2016 年中央对我省返还 收入预算 572.11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6.31 亿元。主要是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预算增

加。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 

2016 年中央对我省一般 转移支付预算 370.85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54.47 亿元。主要原因是 均衡 转移支付、成品

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

老少边穷转移支付等转移支付收入增加。 

1.均衡 转移支付收入预算 100.03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71.41 亿元，主要原因是中央将原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 16.39

亿元、原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 3.1 亿元、原义务教育

等转移支付 17.81 亿元、原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3.34 亿元和

原固定数额补助 21.93 亿元等纳入均衡 转移支付进行统计。 

2.老少边穷转移支付收入预算 7.75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4.43 亿元。 

3.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预算 69.9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3.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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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算补助收入预算 14.01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3.57 亿

元。 

5.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收入预算 88.7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30.45 亿元，主要原因是中央增加提前下达渔业成

品油价格改革财 补贴。 

6.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 6.56 亿元，比 2015 年减少 

0.84 亿元。 

7.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收入 33.74 亿元，比

2015 年减少 5.05 亿元。 

8.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收入 39.35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11.75 亿元。 

9.产粮 油 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0.84 亿元，比 2015 年增

加 0.22 亿元。 

10.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9.88 亿元，比 2015 年减

少 0.86 亿元，主要原因是中央财 暂按 2015 年执行数的 9成

下达资金，剩余部分年中再清算下达。 

11.固定数额补助收入0.1亿元，比2015年减少5.47亿元，

主要原因是中央将大部分原固定数额补助纳入均衡 转移支付

统计。 

、专项转移支付 

2016年中央对我省专项转移支付预算179.43亿元，比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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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减少 4.74 亿元。主要原因 2016 年中央提前下达农林水、

交通运输等专项转移支付较 2015 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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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6 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情况的说明 

 

1.2016 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预算 96.2 亿元，比 2015

年预算数减少 15.49 亿元，降低 13.87%，其中  

1 人大事务预算增加 0.31 亿元，主要是 2016 年为

人大代表换届年，新增全省换届选举工作经费。 

2 协事务预算新增 0.33 亿元，主要是 2016 年增

加安排基建项目资金 民 党派大楼智能化等工程项目 。 

3 府办公厅 室 及相关机构事务预算新增 0.66

亿元，主要是 2016 年增加安排基建项目资金 应急平台一

期工程建设项目 。 

4 发展与改革事务预算减少 0.31 亿元，主要是 2015

年在该科目列支的省发改委基建统筹项目，根据 2016 年实

际使用方向，相应调整到其他各支出科目。 

5 统计信息事务预算增加 0.59 亿元，主要是新增第

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经费。 

6 财 事务预算增加 2.13 亿元，主要是 一是以前

年度结余收回后，2016 年增加安排金财工程及财 管理信息

系统资金 0.7 亿元 二是取消我省“收费票据工本费”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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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后，由财 新增保障全省票据印刷费等支出 0.95 亿元

三是新增省直单位资产清查中介机构审计经费 0.07 亿元及

细化预算编制后从其他项目科目调整 0.41 亿元。 

7 税收事务预算减少 3.8 亿元，主要是按照省级税

收征收经费核定办法，减少安排相关征收经费。 

8 审计事务新增 0.08 亿元，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工

资制度改革，新增基本支出。 

9 海关事务预算新增 1.18 亿元，主要是中央提前下

达的缉私转移支付补助增加。 

10 人力资源事务新增 1.64 亿元，主要是中央提前

下达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经费增加。 

11 纪检监察事务减少 0.26 亿元，主要是省纪委某

某办案点扩建项目已安排完毕。 

12 商贸事务减少 0.35 亿元，主要是部分尚不具备

支出条件的招商引资项目，暂不安排。 

13 知识产权事务预算减少 1.3 亿元，主要原因 一

是根据项目进度，省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中心项目暂不安排

二是将以前年度列支省本级，2016 年预算已细化到市县的项

目调整为对下转移支付。 

14 工商行 管理事务减少 28.8 亿元，主要是按照

工商体制改革要求，工商系统部门下划经费调整为对下转移

支付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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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质量技术监督与检验检疫事务预算减少 4.58 亿

元，按照质监系统体制改革要求，部门下划经费调整为对下

转移支付支出。 

16 民族事务预算减少 0.06 亿元，主要是根据项目

进度，省民族宗教委办公业务用房装修改造项目，暂不安排。 

17 党委办公厅 室 及相关机构事务新增 0.29 亿

元，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新增基本支出。 

18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新增 16.42 亿元，主要是按照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规定，新增省直部门工资支

出。 

2. 2016 年国防支出预算 2.24 亿元，比 2015 年预算数

减少 0.9 亿元，降低 28.86%。主要原因是部分基建项目已安

排完毕。 

3.2016 年公共安全支出预算 224.35 亿元，比 2015 年增

加 139.96 亿元，增长 165.86%，主要原因是 根据中央统一

部署，2016 年开展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全省各级法院、检察

院由省统一管理，相应增加预算安排。 

4.2016 年教育支出预算 229.5 亿元，比 2015 年预算数

增加 57.22 亿元，增长 33.22%。主要包括 一是 2016 年高

水平大学建设资金安排 20 亿元，比 2015 年预算增加 10 亿

元 二是从 2015 年起，本科生均综合定额补助标准从每生

每年 9100 提高至 10000 元，整体进入高水平大学的学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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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经费提高至 12000 元 提标部分资金从 2016 年起列入预

算安排 ，高职生均经费补助标准 2016 年从 5000 元/生.年

提高至 6000 元/生.年，相应增加预算。三是 2016 年起新增

安排的省级职教基地、世行项目贷款配套资金等列省本级支

出，相应增加预算。 

5.2016 年科学技术支出预算 38.35 亿元，比 2015 年预

算数增加 9.03 亿元，增长 30.82%，主要包括 一是新增应

用型科技研发及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省级支出 5.4亿

元，包括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扶持资金 1亿元、应用 科技

研发扶持资金 4.4 亿元，二是将明确支持省属高校、科研单

位的支出从转移 支出调整为省级支出。 

6.2016年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预算13.66亿元，比2015

年预算数减少 4.71 亿元，降低 25.64%。减少的主要原因

一是部分项目支出在 2015 年全部反映为省本级支出，2016

年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部分支出调整为对下专项转移支付。

二是根据项目进度，部分基建项目，暂不安排。 

7.2016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85.27亿元，比2015

年预算数增加 6.86 亿元，增长 8.75%。主要包括 一是新增

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 2.31 亿元，二是细化预算编制后从

其他项目科目调整 2.58 亿元。 

8.2016 年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预算 30.92 亿元，比

2015 年预算数增加 8.86 亿元，增长 40.14%。主要包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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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增卫生强基创优资金 5亿元，二是新增公立医院补助资

金 1.28 亿元。 

9.2016 年节能环保支出预算 3.72 亿元，比 2015 年预算

数增加 0.19 亿元，增长 5.48%。增加的主要原因 将明确支

持省级环境监测经费从转移 支出调整为省级支出。 

10.2016 年城乡社区支出预算 1.33 亿元，比 2015 年预

算数增加 0.45 亿元，增长 52.1%。主要原因 按照零基预算

改革的要求，保障单位基本支出。 

11.2016 年农林水支出预算 35.82 亿元，比 2015 年预算

数减少 8.74 亿元，降低 19.62%。主要原因 部分项目 2015

年列省本级支出，2016 年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调整为对下专项

转移支付。 

12.2016 年交通运输支出预算 132.74 亿元，比 2015 年

预算数减少 13.35 亿元，降低 9.14%。主要原因 一是新增

普通公路水路建设资金 17.77 亿元 二是按照盘活存量的要

求，将原定列入 2016 年预算安排的城际轨道建设项目资本

金 20 亿元通过以前年度结余资金解决。 

13.2016 年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预算 19.25 亿元，比

2015 年预算数增加 7.38 亿元，增长 62.16%。主要原因 一

是新增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资金省级支出 3.28 亿元 二

是新增 银企贴息股权投资省级支出 1.27 亿元 三是新增

网上办事大厅建设项目资金 1亿元 四是企业转型升级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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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0.8 亿元 五是部分项目增加预算安排。 

14. 2016 年商业服务业等支出预算 3.57 亿元，比 2015

年预算数减少 0.2 亿元，降低 5.28%，主要是部分尚不具备

支出条件的招商引资项目，暂不安排。 

15. 2016 年金融支出预算 0.51 亿元，比 2015 年预算数

减少 0.13 亿元，降低 20.12%。主要原因 部分一次 补助

经费已安排完毕。 

16.2016 年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预算 7.1 亿元，比 2015

年预算数减少 0.96 亿元，降低 11.9%。主要包括 一是“十

二五”基础测绘项目 0.42 亿元以及“十二五”地震重点项

目经费 0.2 亿元，已安排完毕 二是根据项目建设进度，珠

江三角洲中小尺度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中心建设项目减少安

排额度。 

17.2016 年住房保障支出预算 1.2 亿元，比 2015 年预算

数增加 1.2 亿元，主要是新增省属企业棚户区改造贷款贴息

补助资金 1亿元、新增推进城乡规划建设体制改革试点部省

建设合作专项 0.2 亿元。 

18.2016 年粮油物资储备支出预算 8.01 亿元，比 2015

年预算数增加 3.58 亿元，增长 80.89%。主要原因 一是新

增储备粮直属库工程建设资金 0.54 亿元 二是新增中央补

助省级粮食风险基金 2.77 亿元 三是新增中央提前下达的

粮库维修资金 0.2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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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其他支出预算 54.6 亿元，比 2015 年预算数减少

21.85 亿元，减少 28.58%。主要原因 一是按照压减支出的

要求，对于部分不具备支出条件的项目，予以压减 二是专

项收入安排的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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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分类支出科目的说明 

 

一、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

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

社会保险费等。 

一 基本工资：反映按规定发放的基本工资，包括公

务员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 机关工人的岗位工资、技术等

级工资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 各类学

校毕业生试用期 见习期 工资、新参加工作工人学徒期、

熟练期工资 军队 武警 军官、文职干部的职务 专业技

术等级 工资、军衔 级别 工资、基础工资和军龄工资

军队士官的军衔等级工资、基础工资和军龄工资等。 

二 津贴补贴：反映经国家批准建立的机关事业单位

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机关工作人员地区附加津贴、机关工作

人员岗位津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殊岗位津贴补贴。 

三 奖金：反映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 奖金。 

四 社会保障缴费：反映单位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费，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军队 含武警 为军人缴纳的伤亡、退役医疗等社会

保险费。 

五 伙食补助费：反映单位发给职工的伙食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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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误餐补助等。 

六 绩效工资：反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绩效工资。 

七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反映上述项目未包括的人员

支出，如各种加班工资、病假两个月以上期间的人员工资、

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公务员及参照和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的单位工作人员转入企业工作并按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后给予的一次 补贴等。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

不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产的支出、战略 和应急储备支出，

但军事方面的耐用消费品和设备的购置费、军事 建设费以

及军事建筑物的购置费等在本科目中反映 。 

一 办公费：反映单位购买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不符

合固定资产确认标准的日常办公用品、书报杂志等支出。 

二 印刷费：反映单位的印刷费支出。 

三 咨询费：反映单位咨询方面的支出。 

四 手续费：反映单位支出的各类手续费支出。 

五 水费：反映单位支出的水费、污水处理费等支 

出。 

六 电费：反映单位的电费支出。 

七 邮电费：反映单位开支的信函、包裹、货物等物

品的邮寄费及电话费、电报费、传真费、网络通讯费等。 

八 物业管理费：反映单位开支的办公用房以及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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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职工住宅物业服务改革的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宿舍等

的物业管理费，包括综合治理、绿化、卫生等方面的支出。 

九 差旅费：反映单位工作人员出差发生的城市间交

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十 因公出国 境 费用：反映单位公务出国 境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

公杂费等支出。 

十一 维修 护 费：反映单位日常开支的固定资产

不包括车船等交通工具 修理和维护费用，网络信息系统

运行与维护费用，以及按规定提取的修购基金。 

十二 租赁费：反映租赁办公用房、宿舍、专用通讯

网以及其他设备等方面的费用。 

十三 会议费：反映单位在会议期间按规定开支的住

宿费、伙食费、会议室租金、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医药费

等支出。 

十四 培训费：反映除因公出国 境 培训费以外的

各类培训支出。 

十五 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

接待 含外宾接待 费用。 

十六 专用材料费：反映单位购买日常专用材料的支

出。具体包括药品及医疗耗材，农用材料，兽医用品，实验

室用品，专用服装，消耗 体育用品，专用工具和仪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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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部门专用材料和用品，广播电视台发射台发射机的电力、

材料等方面的支出。 

十七 被装购置费：反映法院、检察院、 府各部门

以及军队 含武警 的被装购置支出。 

十八 专用燃料费：反映用作业务工作设备的车、船

设施等的油料支出。 

十九 劳务费：反映支付给单位和个人的劳务费用，

如临时聘用人员、钟点工工资，稿费、翻译费，评审费等。 

二十 委托业务费：反映因委托外单位办理业务而支

付的委托业务费。 

二十一 工会经费：反映单位按规定提取的工会经费。 

二十二 福利费：反映单位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 

二十三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

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

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二十四 其他交通费：反映单位除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以外的其他交通费用。如飞机、船舶等的燃料费、维修费、

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出租车费用、公务交通补贴等。 

二十五 税金及附加费用：反映单位提供劳务或销售

产品应负担的税金及附加费用，包括营业税、消费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和教育费附加等。 

二十六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反映上述科目未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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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公用支出。如行 赔偿费和诉讼费、国内组织的会员

费、 访费、广告宣传、其他劳务费及离休人员特需费、公

用经费等。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反映 府用于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一 离休费：反映行 事业单位和军队移交 府安置

的离休人员的离休费、护理费和其他补贴。 

二 退休费：反映行 事业单位和军队移交 府安置

的退休人员的退休费和其他补贴。 

三 退职 役 费：反映行 事业单位退职人员的生

活补贴，一次 支付给职工或军官、军队无军籍退职职工、

运动员的退职补助，一次 支付给军官、文职干部、士官、

义务兵的退役费，按月支付给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的退

役金。 

四 抚恤金：反映按规定开支的烈士遗属、牺牲病故

人员遗属的一次 和定期抚恤金，伤残人员的抚恤金，离退

休人员等其他人员的各项抚恤金。 

五 生活补助：反映按规定开支的优抚对象定期定量

生活补助费，退役军人生活补助费，行 事业单位职工和遗

属生活补助，因公负伤等住院治疗、住疗养院期间的伙食补

助费，长期赡养人员补助费，由于国家实行退耕还林禁牧舍

饲 策补偿给农牧民的现金、粮食支出，对农村党员、复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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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以及村干部的补助支出，看守人员和犯人的伙食费、药

费等。 

六 救济费：反映按规定开支的城乡贫困人员、灾民、

归侨、外侨及其他人员的生活救济费，包括城市居民的最低

生活保障费，随同资源枯竭矿山破产但未参加养老保险统筹

的矿山所属集体企业退休人员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放的

生活费，农村五保供养对象、贫困户、麻风病人的生活救济

费，精简退职老弱残职工救济费，福利、救助机构发生的收

养费以及救助支出等。实物形式的救济也在此科目反映。 

七 医疗费：反映行 事业单位在职职工、离退休人

员的医疗费，军队移交 府安置的离退休人员的医疗费，学

生医疗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以及按国家规定资助农民参

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的支出和对城乡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支出。 

八 助学金：反映各类学校学生助学金、奖学金、学

生贷款、出国留学 实习 人员生活费，青少年业余体校学

院伙食补助费和生活费补贴，按照协议由我方负担或享受我

方奖学金的 华留学生、进修生生活费等。 

九 奖励金：反映 府各部门的奖励支出，如对个体

私营经济的奖励、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奖励、独生子女父母奖

励等。 

十 生产补贴：反映各种对个人发放的生产补贴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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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国家对农民发放的农机购置补贴、良种补贴、粮食直补以

及发放给残疾人的各种生产经营补贴等。 

十一 住房公积金：反映行 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财 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

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十二 提租补贴：反映按房改 策规定的标准，行

事业单位向职工 含离退休人员 发放的租金补贴。 

十三 购房补贴：反映按房改 策规定，行 事业单

位向符合条件职工 含离退休人员 、军队 含武警 向专

业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十四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反映未包括在

上述科目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如婴幼儿补贴、职工

探亲旅费、退职人员及随行家属路费、符合条件的退役回乡

义务兵一次 建房补助、符合安置条件的城镇退役士兵自谋

职业的一次 经济补助费、对农户的生产经营补贴、保障

住房租金补贴等。 

四、对企 业单位的补贴：反映 府对各类企业、事业

单位及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补贴。 

事业单位补贴：反映对事业单位的补贴支出。 

五、债务利息支出：反映 府和单位的债务利息支出。 

国内债务付息：反映当年用于偿还国内债务利息的支出。 

六、基本建设支出：反映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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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公共预算 不包括 府 基金以及各类拼盘自筹资金

等 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略 和应急 储备、土地和无形

资产，以及购建基础设施、大型修缮所发生的支出。 

一 房屋建筑物购建：反映用于购买、自行建造办公

用房、仓库、职工生活用房、教学科研用房、学生宿舍、食

堂等建筑物 含附属设施，如电梯、通讯线路、水气管道等

的支出。 

二 办公设备购置：反映用于购置并按财务会计制度

规定纳入固定资产核算范围的办公家具和办公设备的支出，

以及按规定提取的修购基金。 

三 专用设备购置：反映用于购置具有专门用途、并

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纳入固定资产核算范围的各类专用设

备的支出。如通信设备、发电设备、交通监控设备、卫星转

发器、气象设备、进出口监管设备等，以及按规定提取的修

购基金。 

四 大型修缮：反映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允许资本化

的各类设备、建筑物、公共基础设施等大型修缮的支出。 

五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反映 府用于信息网

络方面的支出。如计算机硬件、软件购置、开发、应用支出

等，如果购建的计算机硬件、软件等不符合财务会计制度规

定的固定资产确认标准的，不在此科目反映。 

六 公务用车购置：反映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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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购置税 。 

七 其他基本建设支出：反映著作权、商标权、专利

权等无形资产购置支出，以及其他上述科目中未包括的资本

支出。如娱乐、文化和艺术原作的使用权、购买国内外影

片播映权、购置图书等。 

七、其他资本性支出：反映非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

安排的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略 和应急 储备、土地和无

形资产，以及购建基础设施、大型修缮和财 支持企业更新

改造所发生的支出。 

一 房屋建筑物购建：反映用于购买、自行建造办公

用房、仓库、职工生活用房、教学科研用房、学生宿舍、食

堂等建筑物 含附属设施，如电梯、通讯线路、水气管道等

的支出。 

二 办公设备购置：反映用于购置并按财务会计制度

规定纳入固定资产核算范围的办公家具和办公设备的支出，

以及按规定提取的修购基金。 

三 专用设备购置：反映用于购置具有专门用途、并

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纳入固定资产核算范围的各类专用设

备的支出。如通信设备、发电设备、交通监控设备、卫星转

发器、气象设备、进出口监管设备等，以及按规定提取的修

购基金。 

四 基础设施建设：反映用于农田设施、道路、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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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水坝和机场、车站、码头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

支出。 

五 大型修缮：反映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允许资本化

的各类设备、建筑物、公共基础设施等大型修缮的支出。 

六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反映 府用于信息网

络方面的支出。如计算机硬件、软件购置、开发、应用支出

等，如果购建的计算机硬件、软件等不符合财务会计制度规

定的固定资产确认标准的，不在此科目反映。 

七 公务用车购置：反映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 含

车辆购置税 。 

八 其他交通工具购置：反映单位除公务用车外的其

他各类交通工具 如船舶、飞机等 购置支出 含车辆购置

税 。 

九 其他资本 支出：反映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

等无形资产购置支出，以及其他上述科目中未包括的资本

支出。如娱乐、文化和艺术原作的使用权、购买国内外影片

播映权、购置图书等。 

八、其他支出：财 部门或有预算分配权的部门专用科

目。反映不能划分到上述经济科目的其他支出。 

一 预留：有预算分配权的部门专用。 

二 赠与：反映对国内外 府、组织等提供的援助、

捐赠以及交纳国际组织会费等方面的支出。 

— 70 —



 

 

三 其他支出：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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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6 年省级税收返还和 

转移支付情况的说明 

 

一、省级对市县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 

一 对市县税收返还。 

1.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支出。根据《颁发〈广东省财

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府〔1994〕19 号 、《印

发〈广东省分税制财 管理体制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1995〕

105 号 ，为了保证市县的既得财力和经济发展的积极 ，增强

省级宏观调控能力，按照现行分税制财 管理体制，我省上划

消费税和增值税收入基数部分，中央返还我省，由省级财 按

改革时《关于核定省对市分税制财 管理体制基数的通知》粤

财预〔1996〕31 号 核定的各市基数，返还市县。 

2.所得税基数返还支出。根据《转发国务院关于印发所得

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的通知》 粤府〔2002〕26 号 ，为了促进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减缓地区间财力差距的扩大，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按照现行分税制财 管理体制，保证地方既得利益，

以 2001 年为基期，对按改革方案确定的分享范围和比例计算出

的地方分享的所得税收入，小于地方实际所得税收入的差额部

分，由中央作为基数返还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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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支出。实施成品油价格

和税费改革后，中央按地方原有的公路养路费等“六费”收入

基数给予的返还。具体额度以 2007 年的“六费”收入为基础，

考虑地方实际情况按一定的增长率确定。 

二 对市县转移支付。 

1.一般 转移支付。指省级安排给市、县的不指定具体用

途，由市、县 府统一安排，统筹解决本地区机构运转和社会

经济等各方面事业发展所需资金的转移支付。 

1 均衡 转移支付支出。根据《广东省人民 府办公

厅转发省财 厅关于完善省级财 一般 转移支付 策意见的

通知》 粤府办〔2013〕48 号 ，按照“保基本”和“强激励”

相结合的思路，将一般 转移支付分为基础 转移支付和激励

转移支付两个部分。其中，2012 年按原激励型财 机制核算

的均衡 转移支付，2013 年列入基础 转移支付基数继续安排，

保障市县基本运转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需要。激励 转

移支付主要将增支部分统筹用于实施财 增量返还和协调发展

奖，充分调动市县发展积极 。一是将粤东西北地区有关县 市

和新区上划省级“四税”收入超过基数的增量部分，以一般

转移支付形式返还当地 二是运用经济、财 、公共服务、生

态等指标计算综合增长率，对综合增长率超过激励门槛的县

市 ，给予挂钩奖励，促进实现协调发展。 

2 老少边穷转移支付。中央和省财 设立的一般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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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支付资金，反映上级 府对下级 府的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支

出、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支出、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支出和财 扶

贫支出。主要用途 一是加强革命老区专门事务工作和改善革

命老区民生 二是用于民族自治县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机构

正常运转以及偿还到期债务 三是用于边境和海洋事务管理、

改善边境和沿海地区民生、促进边境贸易发展。 

3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支出。根据《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财 部关于调整和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意

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3〕112 号 和省财 厅《印发〈关于

建立县以下 权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粤财预

〔2010〕304 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粤财预〔2013〕299 号 ，中央、省级财

预算安排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用于支持县级 府提

高基本财力保障水平，实现基层 权“保工资、保运转、保民

生”目标 奖励市县改善县级财力均衡度、加强县级财 管理

和提高管理绩效。奖补资金由省财 按照因素法进行分配。一

是实施市本级奖励。对辖区内县 市、区 之间均衡度较高、

市本级与区之间差距较小、县级支出占比较高、非税管理较好

的地区所在市本级给予奖励。二是实施县级奖补。对县级 府

新增基本财力保障需求，辅以财力等系数进行补助。依据县级

基本财力保障支出占比、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实施财 供养人

口控制、财 部县级支出绩效考评结果，给予横向和纵向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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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由中央财 设立，

用于解决资源枯竭城市因资源开发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重点

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棚

户区改造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的一般 转移支付资金。 

5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支出。根据《财 部关于

印发〈中央对地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5〕126 号)、《广东省人民 府办公厅关于修订〈广

东省生态保护补偿办法〉的通知》 粤府办〔2014〕57 号 ，省

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实施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考

核评价，突出激励 转移支付，引导各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为基础

转移支付和激励 转移支付两部分，其中，基础 转移支付部

分根据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的基本财力保障需求和国土面积情况，

辅以调整系数计算确定。激励 转移支付部分根据 16 项生态环

境保护指标 涵盖水质保护、大气保护、森林保护、节能减排

等方面 考核结果计算确定。禁止开发区补偿资金根据某县所

辖禁止开发区的个数、面积，以及该县人均财力等计算确定。 

6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为提高有关市县基本财力保障

水平，省财 考虑各市均衡发展因素每年对市县进行固定数额

的专项补助。 

2.专项转移支付。指中央和省级安排市、县的具有专门用

途，用于支持和帮助市、县 府发展特定事业，市、县 府需

— 86 —



 

 

要将补助资金按上级 府指定方向和用途使用的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科目下各具体项目详见《2016 年省级财 专

项资金目录表》、《2016 年省级财 专项资金说明》、《2016 年省

级对各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表》、《2016 年省级财 专

项资金项目库表》。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金额与《2016 年

省级财 专项资金目录表》中的专项资金金额不同，差异的原

因是 “专项资金目录表”只反映省级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不

包括中央资金。 

部分科目下列示的具体项目金额汇总后不等于科目总数，

原因是部分项目按国家、省有关保密规定不予公开，其他支出

项下列示具体项目较少，主要是实行财 省直管县改革后，原

市级对县级的补助通过省级转拨，涉及的体制 补助较多，

不作具体列示。 

二、省级 解中央支出 

一 体制上解。体制上解是指 1994 年实行分税制之前

按当时确定的收入包干体制，地方财 应上解中央财 的体制

支出。1994 年实行分税制后，为顺利推进分税制改革，国务院

在体制文件中确定原体制下的分配格局暂时不变，实行原体制

上解中央支出和分税制体制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双轨运行的

办法，过渡一段时间后再逐步规范，由此在现行的地方财 收

支平衡表中继续体现为原体制上解中央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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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口退税专项上解。1994 年分税制改革时确定出口

退税由中央全部负担，地方负担部分以 1993 年为基数专项上解。

2004 年起实施的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

出口退税的新机制，以 2003 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对超

基数部分由中央和地方按 75%:25%的比例负担，2005 年，中央

和地方负担比例调整为 92.5%:7.5%。2014 年，中央对出口退税

分担机制 策进行了微调。2015 年起，以 2014 年上解为基数，

定额上解中央，出口退税增量由中央全额负担，同时对地方不

再实行消费税 1:0.3 增量返还。 

三 专项上解。专项上解是指由于国家出台改革 策引

起原 应由地方财 负担的支出转移到中央财 负担，由此需

要下级财 上解中央财 ，如由于国债转贷资金、世行贷款、

外国 府贷款、农民基金会借款等需专项上解中央偿还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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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单位 万元

项目 金额

合计 2,711,529

省本级支出 836,230

   基本支出 770,924

   项目支出 65,307

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1,875,299

   返还性支出 989,902

   一般性转移支付 861,606

   专项转移支付 23,791

2016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经人代会批准前已安排资金表

备注 根据新预算法第五十四条 预算年度开始后，各级预算草案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
      准前，可以安排 列支出 一 一年度结转的支出 参照 一年同期
      的预算支出数额安排必须支付的本年度部门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以及对 级政
      府的转移性支付 法律规定必须履行支付义务的支出，以及用于自然灾害
      等突发 件处理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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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6 年省级支出重点投入情况的说明 

 

一、关于重点投入口径的说明 

1.“2016 年预算”包含省级财力以及中央提前下达的转

移收入安排的支出。在支出投入上，包括省级支出以及对市

县一般 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2.表 18 中“比 2015 年可比增长”为 2016 年预算 含

以前年度结转资金 与 2015 年预算的增减比较。 

3.剔除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后，各项重点投入增长幅度均

超过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幅度。 

二、各项重点投入情况的说明 

1.2016 年教育投入 470.02 亿元 含以前年度结转资金

17.63 亿元，剔除后 452.39 亿元等于报表反映数额，下同 ，

比2015年增长10%，剔除中央转移支付因素后，增长13.2%。

其中  

1 2016 年教育省级支出预算 229.5 亿元，比 2015 年

预算数增加 57.22 亿元。主要包括 一是 2016 年高水平大

学建设资金安排 20 亿元，比 2015 年预算增加 10 亿元 二

是从2015年起，本科生均综合定额补助标准从每生每年9100

提高至 10000 元，整体进入高水平大学的学校生均经费提高

至 12000 元 提标部分资金从 2016 年起列入预算安排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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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生均经费补助标准 2016 年从 5000 元/生.年提高至 6000

元/生.年，相应增加预算。三是 2016 年起新增安排省级职

教基地、世行项目贷款配套资金等列省本级支出，相应增加

预算。 

2 2016 年教育转移支付 240.52 亿元，比 2015 年减

少 14.53 亿元。主要原因 根据项目细化情况，将以前年度

列支对下转移支付调整为省本级支出。 

2.2016年科技投入121.03亿元，比2015年增长14.9%，

剔除中央转移支付因素后，增长 14.9%。主要包括 根据《中

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 府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

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 粤发〔2014〕12 号 ，为培育一批

有潜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提高企业技

术改造水平，支持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动区域成果转化

等增加预算。 

3.2016 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投入 286.81 亿元 含以前年

度结转资金 25 亿元 ，比 2015 年增长 21%，剔除中央转移支

付因素后，增长 22.6%。主要包括 一是最低生活保障补助、

孤儿基本生活补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补助、残疾人保

障补助安排等底线民生项目提高省级补助标准增加预算。二

是进一步提高优抚对象抚恤标准和生活补助，新增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助资金，相应增加预算。 

4.2016 年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投入 308.91 亿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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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增长 23.1%，剔除中央转移支付因素后，增长 20.2%。

主要包括 一是从 2016 年起实施卫生强基创优三年行动计

划，对县级医院综合能力、县级医院专科特设岗位、乡镇卫

生院标准化建设、出生缺陷综合防控等 8个方面的医疗服务

建设全面提升，相应增加预算 二是从 2016 年起，将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从 380 元/人.年提高至 410 元/

人.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到 40 元/人.年，相

应增加预算。 

5.2016 年节能环保投入 36.02 亿元 含以前年度结转资

金等 8.95 亿元 ，比 2015 年增长 11%，剔除中央转移支付因

素后，增长 20.9%。主要包括 农村垃圾治理、小东江流域

水质综合治理、练江流域整合整治、水资源保护等项目。 

6.2016 年农林水投入 363.08 亿元 含以前年度结转资

金 67.1 亿元 ，比 2015 年增长 34.4%，剔除中央转移支付因

素后，增长 47.5%。主要包括 新一轮精准扶贫、扶贫及基

层组织保障、村务监督委员会补贴、生态公益林补助资金、

山区五市中小河流防洪专项整治等项目。 

7.2016 年交通运输投入 240.11 亿元 含以前年度结转

资金 37 亿元 ，比 2015 年增长 7.9%，剔除中央转移支付因

素后，增长 19.3%。主要包括 高速公路建设、西江、北江

航道扩能升级及港口项目建设等项目。 

— 103 —



— 104 —



— 105 —



— 106 —



— 107 —



— 108 —



— 109 —



— 110 —



— 111 —



— 112 —



— 113 —



— 114 —



—
 115 —



—
 116 —



—
 117 —



—
 118 —



—
 119 —



—
 120 —



—
 121 —



—
 122 —



—
 123 —



—
 124 —



—
 125 —



—
 126 —



—
 127 —



—
 128 —



—
 129 —



—
 130 —



—
 131 —





—
 132 —



—
 133 —



—
 134 —



—
 135 —



—
 136 —



—
 137 —



—
 138 —



—
 139 —



—
 140 —



—
 141 —



—
 142 —



—
 143 —



—
 144 —



—
 145 —



—
 146 —



—
 147 —





—
 148 —



—
 149 —



—
 150 —



—
 151 —



—
 152 —



—
 153 —



—
 154 —



—
 155 —



—
 156 —



—
 157 —



—
 158 —



—
 159 —



—
 160 —



—
 161 —



—
 162 —



—
 163 —



—
 164 —



— 165 —



— 166 —



— 167 —



— 168 —



— 169 —



单 万元

支持
方向

序
省财 资金投

入规模
牵头部门

托管
理机构

托管
银行

投资方向

2015-2017年省级财政出资设立政策性基金表

    目

18
信贷风险补偿
金

50,000
省 济和信
息 委

地方掌握
地方
掌握

省市财 共同出资设立中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 金
省市财 共同出资开展中小微企业设备更新融资租赁试
点工 ，大力发展设备更新融资租赁，支持中小微企业
固定资产融资 租赁目录由试点市在 广 省 代产业
鼓励发展指导目录 省人民 府同意 2010
的 进 造业 战略性新 产业目录范围内 定

19
担保股权投资
金

75,000
省 济和信
息 委

地方掌握
地方
掌握

以股权投资方式引导地市财 资金及民间资金投入新组
建担保机构或者参股 有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

20
中小微企业发展

金
150,000

省 济和信
息 委

广 省粤
财投资
股有限

安
银行

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符合 进 造业 代服 业 战

略性新 产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 体支持产业目录按
照 广 省 代产业鼓励发展指导目录 省人民 府
同意 2010 执行 财 资金争 募集 大社会
资本10倍以 ，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等问题

重点支持广 省 府确定的高端新型电子信息 新能源
汽车 LED 生物 高端装备 造 节能 保 新能源
新材料等战略性新 产业，以及 省重点扶持产业

260,000

21
碳产业发展

金
60,000

省发展改革
委

广 省粤
科金融集
团有限

中信
银行

包括 策性 目 市场 目 碳市场调节储备金等3个
方面
1. 策性 目 一是节能降碳技术改造 二是 碳技术
研发 广和示范 是温 气体自愿 排 目 四是
省委 省 府要求支持的 他 碳发展领域
2.市场 目 一是新能源 再生能源 二是节能和
能效提升 是温 气体自愿 排 目 四是 碳城市

础设施建设 五是 碳技术研发及产业 是碳市
场 育及碳金融创新 七是省委 省 府要求支持的
他 碳发展领域
3.碳市场调节储备金 用于 对 省碳市场配额交易
格异常波 ，以及用于在国家建立统一碳市场过程中，

省碳市场 全国碳市场链接时 采 的必要 济措施

22

保 金 水
和垃圾处理设施

金
200,000

省 城乡
建设 省
保

广 省粤
科金融集
团有限

农业
银行

支持 省垃圾处理和 水管网等 保 础设施建设 一
是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填埋场 乡镇垃圾中转站等建
设 目 二是城镇 水处理设施及配 管网建设 目

支持
保

小计

支持
中小
微企
业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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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6 年省级行政经费及“三公”经费

预算的说明 
 

一、行 经费包括  

1 基本支出。一是包括工资、津贴及奖金、医疗费、

住房补贴等 不包括离退休支出，包括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

的在职人员支出 基本支出 二是包括办公及印刷费、水电

费、邮电费、取暖费、交通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

物业管理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费、一般购置费等公用

经费支出。 

    2 一般行 管理项目支出。具体包括出国费、招待

费、会议费、办公用房维修租赁、购置费 包括设备、计算

机、车辆等 、干部培训费、执法部门办案费、信息网络运

行维护费等。 

二、“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 境 经费、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 因公出国 境 经

费指省直行 单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 境 的住

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省直行 单位、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

费、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

费等支出 公务接待费指省直行 单位、事业单位按规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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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的各类公务接待 外宾接待 费用。 

三、2016 年行 经费、“三公”经费与 2015 年相比有较

大变化，主要原因有  

一是由于市县法院、检察院系统上划等体制调整因素引

起的相应变化。剔除上述因素，按可比口径 2016 年“三公”

经费比 2015 年减少 6903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 境 支出

增加 637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减少 273 万元、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减少 5414 万元、公务接待费减少 1853 万元。 

二是公务用车相关费用减少较多的主要原因是省直行

机关开展公车改革，行 机关公务用车数量大幅度减少，

相关费用也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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